114# &+ %5 F % 13950

bR
IR

g
Bt
P
&

EERREA REm A
E R e 1
_HF%&”1w4%%$ﬁ’%miﬁié%%%%nwui
2 F % 1185507 AWII3E112 29P % - & 2[4 (=37 %50 ¢
FRE s T REFIBERE T %85L) > A2 37 A
e

~ITEEP o
¥ 7

-~ ERYERF I GOINGREMG Ff GEBME R L
o <Dwmﬁ%%£7'fmoﬁi ﬁﬁ?%@lﬁﬁ?@ZSBm
B-i*' ’ Eatad® OO0OROOK000501 2. TH2

\

NN }fﬁﬁ '3fﬁim3§l:')%@¢%ﬂag1§’$ém’gi?§ ’
FAtF 2 K e OO L%g - e OOT& L + my 2
uo BFRESEAERS  HWEFPN 2L LT
\3”“-_1]" A BRI AT RE A LEYHET F o I
LA E I R PE o P B KRB M 0 MER Y £ 3
2 2N AA PR et Le QOF I BHEhiE > &
RIEAz S 1 0 ¢ OO 58 %5 o > ¢ O0E
PR AR ARG L R AFRETE LN A 2
EEZAPH 5T o R I.Jf‘“ih—ﬁﬁiﬂ Xg oo ARG
FLARETPR > FIEL 002+ > 2 QO£ > K2

%— 7

\j_ o
J

-

___

ER

¥

_.IE

N



‘*E

OOFmrd - 32 8 b > 30ZfEf? £ 4 % p <30
p 8 B NI I (R

-\
-\
Ny
v
s
—
Ol
QD (w

2. 3% 1423 P

Zo ML EFFEALARELREA L OOLE ﬁib‘iﬂ?‘i
Fpae 3 480 EA 2 OO Eg T 5 2 it > B Ak
”i‘*%ﬂﬂiﬁﬁﬁ%@ﬁwﬁ’%ﬂ%AbOQQ%
112#127 31p 5== > ';%Eﬁf > (hEX%171
) P AAREMEA L OQ*“ Pﬂi“ s FEH L B
BB EEATE L 7 &ﬁfbﬂw(igé%LAB

152 17F ) & '?#%’ﬂ';\iﬁa ;z\zaﬁ:ﬁﬁ’g;& & FE

-

iﬁﬁi%%’ﬁﬁﬁxéwm% pd Az £5E
'ﬂAaQQﬁﬁﬁﬁm#wﬁmwﬂfw’@ﬂﬂi;ﬁwﬁ
2B p RV R FFRR G 2 AR ar L 2 R

35’77‘72“?5—}397]“*30%19'5‘ TS E o EHTERT O HE
LT QO Eapara 2 ZW 0 p g BEdpa oo
. u/%rg‘,',;}gjv}g 582 g;s;b%\:,; » MBI T e 2 BB 0 i
A FEFFRE F1091E 2 0R T > BE G a4 (Fe¥ F13
4~1762 181F ) -

UK 1R WA

pubiwi W&Lﬁﬁﬁﬂ.

&

MppAk L T3 S FEPEE R +R A MR B A A R A
ARG ERL A e O0ERG T EF 0 AL 2L 4R

PR RNIE I - cf TeA I o I S A S A
Eszezy + 542 B L EA L QO#FFEB LT H



B GEFYp PECT R BRI 2 EERE IS
ZoFE S TR I, o R M FIRA ARG 2 ;%_
e FArEg  BaR e aE o YRR
+ £ R NG R o Y A A
v RS 0 FEAF R TR E EAANE ) o A FRES

CE G BB - o frf ed > @A e QOB 0 2
%KW Bz ‘“T‘]‘ﬁ})%_? 2 v YoBF L L3 #1\17;7;?% g ﬁ_,f,&

32 <

X zwg%&zgﬁﬁg;@’Mﬂ%§%
ﬁzmw’@%;%ﬁﬁzxﬁﬁs pl > ¥ 2L AR o 2
%L—fi%Lr laﬂrﬁ;&#p% ’(E‘%ﬁl%”

9%%% Bak AEHERE 7
AT AT A hESLTEREY &
FAL LR A ik R ‘%%
» & RAGFIRAL g A AT B LR

oL B E B ZAN EARE P E R > AR T
E"’E‘ RE s \ n .

i %ﬁéﬁﬁﬁg’éﬂ*gmowﬁ

%Ab@@ﬂiﬁﬁiiﬁ CEEFEME Ay
g P %m+ %%ﬁ%’%@%wﬁﬁi$ﬁ%&i
PER O ZLGARTRAETREZFLEFI FTFTF LT
4f%%ﬁ“%% Fle OOF i dp s 7 + 2% 30>

3 F200F2H 2 200X G ¢ RIFFEALS
A2 BERRBE Fagic OO ERY g R g
AR ZTER R Y B AHE RN ERY L AR
i 232002 SHAFEXREATHF R MM 4

sATHRFIR (T TRFR) DEEr 3 (B35 539

) ~ 2 OO0z G E R (%}% $43F ) éa#r%ﬁ-%]‘;—lll
3210% 150 37 AT % 11341535 30 Forpe OO 1124£7
”29Ei,up'f;j&%’f?i:)ﬁa)ﬁ%ﬁia%’;ﬁﬁgf:;ﬁ@ (RE%%29
94315*) s ARII4E4Y 160 B BT RERFET SR
B R ORER G BRL ST EHR (AR 51372138
M21143‘1MLLMW‘150E>ii%?NﬁJ_gééiéﬁ%ni:

b
i
mj



f**n (AE %13B5F) » 2ot ? > Lz T o
A BRARREY (KL 5412457 ) 2 A B
B § 75 e OO <58 AR L s 72
RN A maEE R 20 Q0% A Kt 5 &
_ Fotho TR HEABL F TR &

N

¥
4
m!\,_ F.*
| —
o
>~ TRy
?“3

L Y (ﬁf’é?’ﬁﬂ
E) ’T'P;}Flpw li> &% ?ﬁi“(g%%@w
I20F ) o 5;@.—?—!-‘?#}3’»

RO H g4 PR RE X

o E PR o2t
’ },@v;ﬁr{;& LfEAk 2 & > § d
~ N E}

W

o

&

T

N

A

-

0%

BN

I
P )
= N
1|

\

ST

™ (“

e

[
W
b
!
o4
=
T,
NS
>~
STk
o

%

-

-
ot
ot

\'er Sm.

X, 2 L

&
>
Y

LY SHEA D PR A NEHREY >
2k 2 OQO0-2Z &R OARE-E
FHB A ENAREAF AR
'T%L] FenR R EF (¥ %553 56
M 7‘1‘ Fatdp It (T LA
W%hi®%hﬂﬁm%*ﬁi’WWh
W112£10% 65 7 BT =R E > Ak 4
WO 0 2 AT AR w AP INRE  EPp
WA FREATHY » T FRIELY 1P 7] T2 4
PRI | @38 &> § R h@EEd  Mpnl12# -
F % 3205LFAR AT F - HApIR1I3E67 11p AN A F 5 1
13003376350 287 % (%X %1292130~1332138 1
BIE ) 5 2 f ;31128127 13p 2R 2838 > 4
%’éﬂﬁ%?ﬂ&% 5L(R%EE%21F) - XL G
1 PR AR RRAE S o R HN]I2#10% 2P
ﬁﬁﬁﬁ%’zi MALEFFPAFEP a2
21 edv % (1%7&‘%%?143

& % = ‘FU -
o
O
O

o
W

p:3
~,
ra
-~
Ax

(o

>~
it =k
~m.

g;} Sk

oS
o
N

T\ N

- \

> ZF

— \
o e T
. m

~
FH am
- T\
> =
%
&
pull'



r2EBEA ML I ETREETF TS (RES
FL0F ) » PR3 e dgP R RS T 7 2 4 T R4
2 (HEF0F) c AT BF G5 A2 KM A

W EREA G SR E AT A PR
ML RFCMPHAHEZIRRFZAIZNYS (RES
$330356F ) o fPim s ZF EAY RG24 o 7w ERL
2R pHEREALZ R ¥ gL Hi Y 2

E A T3 R 3T o ©

AR 2008 FE RAELEIRER CEALAFE F2

He ﬁ@4%‘iﬁ€’ W%P%%E’%?ﬁ#+

BEL B 2 AT RRL ’EJ'*”*”?“?’“l#“Jh—’
"T'p“;""—‘io

ﬂé%wé%* AL B2 EARE FA 0 AMRILEACT

(1) a@@» Fav’ BAL D AT]12£ 70 28 20 A p %
\#Jﬁ-l#*ﬂwﬂ’ﬂﬂﬁﬂi+mﬁi L i
Fo AREFAPRETH B EFAL ATARE G IIALLE
ZEETTPNAEE] L 2RERT SR REDE S
A e T NI 2 Fe 5 3 i

f RFTRHE 2O S PR IR AL TR ARS
Fis AgFEfGr3 i &

R RN, S I (R
I AL BREY ERPASRE

rIREEETFT @RI 35 a1
L

\_

=R ; R PRFT o @I
i ‘ ﬁ:fj_:;fﬁ?;}%ﬁ;,gﬁiﬂ *ki{i’bﬁiﬁ*"’fa’
P aE AL P R £ A A R

A

Ak b AN #—f.éﬁléi_ﬁ;}iw r;"ﬂ-i—é‘ié HFg

-]



P NI ’i%ézu.iﬁﬁiiﬁ,;wﬁ;g,un FERE 4
NG BB V5 (KL HIT)

A Mg 23EGY FH G RAANTIHE T REE
Ao Bt WE LG A1BY &w~?\’ikff
A4 O0-4=mm ARt OQOLEM » AT 4w 14
B2 SERPFERS e O0%iE: SEN > AT A SR
Er o FEAGIEYT - SRR RSB 3
PmR R RNl 2R T S g frarj&:”%%i%i'wi ES
?W6ﬁ§§#§®5?ﬁ%%w%&%%%’5V¢W$ﬁ%ﬁ?i
RYIERA S ) EEe kRt > Agm T LA
TR TR S R Ok o AR AR BER L G
FERPA R EEZT L ARERS THEARET S
e L s AN BREREL G R E Lo N e
OO %2 f & astitila? RRIDEFFPr » ey i+
PAZE B Z SIS BB o e OORIE ¢ 4 v2®
B9 3k ey T BB AR BIEAGAL R
B RERPFARE T FORIRBEFE PR R L 20

s REFEIPLEFAUE > AP pERY ¢ OO 88
%ﬁ%94§gil’$ﬁ%ti%%£’@%i*ﬁ@?
e Q0 Bf? FEg T FF RFRE KA F"*é‘;ﬁﬁ# ez O

O%étﬁ%@ﬁ’bOOﬁﬁﬁ@ﬁ
,«m59+fﬁ¢%§%$%mgﬁg(agﬁwi%

B

T gt g g 2R AR SR
EARFERIIAAREE AT T A A
PpAL - R 2 ZENEN- IR B S A LT L
35 KPR @Bi‘f\fi?ﬁ?fr&irimﬁtﬁ%g% FBR L 7;;\:4/7&;

2 z:u 1}‘,

PN

L OO mE 2
AL AR RS

<

’ /
'——1

» HREFAEES Z (%5 %13114

y =)
Z_ \:'_B_‘zF

CFMERTH AN FR
CE R ﬁm&ﬁ;ﬁ%%%’%ﬁ

Wi 2 a2 BAR 0 B

;1%
Z_ e

P\ y
2444

¥

b
N
rd



a&-h«

B BEAFAG LA RS FA L B
o RENFIPE 0 DB ARBR N
WESHH R G 2 RER L R E > pEER 7R
B Lo QO fEi L2 o 7> G dri§ige £
%ﬁ,aﬁ&ﬁ%é%ﬁf’%%Amﬁ¢4mﬁﬁfm,
LA - o ARLREEFAF AN B F
L LS S L B
FHA AWML P2 FEH T LS m%w "“f]a_&}t
23 AP F5 0 BHEE  BRE2AZHEFIRE
AR M EFVHRZIT L H o AANETFE P 2112
E7229p FE11pTA3F 0 3 S e ATRFIRES > B wR
FoeRERBAANS S GR oo LD EER
%@%?‘%ﬁ?%&%5$%%uﬁ%a@ommﬁﬁ4
PLRE - BB SRR 5 R LR PSR
WAL PR FEE k> A2 4 E A o KA 23
LA R E £ P02 2 g o Fla X &
$’2%%Kw~% G 0 B LR A T D 2
HLE r A Fa v A 2 P bigAR P X i | o
.2 —é;”r& TP B R RSB IR G 0 R FIIRFFAR
HyFA8 07 A » T2 F R 2wt ®
%ma%%’ﬁ?ﬂﬁékﬁ*%%ﬁ%$’#ﬁiﬁﬁ
o B A DRSO AL PR ) B
BIFA gty A o RFE B ARG A R IR T
2 2_JeF TR o "”/‘5#,3,11 GREEHE N R T R PN <4
AFRIEZ P e (s 2 Tk FT ﬁﬂp "”J‘if*)i doiw i =
RGLZAREFSE PREAMEARE2FF > 7R
R PEIFAZRFRE T ELREZENR
ﬁﬂﬂi’%%ﬁ%ﬁ‘ Bl TS B 2 deds o B

=
- ;;x

R

2
AR
NS

el _‘.pq,}
?ﬁa R gt

T\\t

—\\

3*

b

(fek- ?r‘;» = l—ﬂ ™

1%

3 kilk
42 - =722 3 5
HMHARFEPN F 2 W°

' G PB_‘ M 2
L ERTE'Y

/w

R~ R ET
L
1

ﬁ? NS £ Ly

\
m\u‘h

NE

e

78%
_3-\ \
5= I vw\
*‘“‘)&

\31@ Yh }\



BERTRBGE LS 2 AFP G2 RIS T FEHRE
B LA A M LT o
M= BE3tAk 2 2 3 e RANA AR A NFTF G NS

FA - o EmEdrt o m RE AR L R 2 AL B A SR
L(RFSF1T192107 ) v 4 5002007 £ -
B EENITRZREE A » 27 A RITR00#£002 2 ~ & 60
ez b oA AR A L BRI RS - LA ’a‘;t
22 BHELAERE S FEERITE S L5E N AR
M A% (MRS 51837 ) AL AAr F2 2E9 5
PIA PR A2 37 2 LA 2 i > 7 i PR
FEFAE O JERG S TR ERY X ES S AR

—_—

T ATRRAv o REAAS PN L BPE MR A S g o
RAFAFa £ G ¢ Shsde) o plHmdimr 63

2 FERREAP o
B2 2 pph A ¥ ARARE 2 75 0 RTINS
RS B G R
147002 523 2.0 § i GIUEHYIAT 22
WihEEp e Bl AT S RE o FlZE g
AW EZAL N RATZET TP IFEE

S RN L R L 0 RIE L F L
HAEZRT lf,ﬁ;}h‘;’. Wh e B AT TN R

P
ﬂ;}’}*v”q/f '7?‘?%\‘;‘ .:Tr- o X
/44
J

T o3 BEIRA riR
TR FRTE RS R iR %f?é“*@%“i
; TaxiFsahi

| o=

- *

~
\ ?‘1 -k
. <k

-

dr

=

-’H_‘\

ﬁﬁﬁﬁﬂﬁ’?ﬁﬂ%ﬁéé

e AR #&?ﬂiifﬁﬂ% VR R SRl

%%iiéﬁiﬁﬁﬁﬁﬁé SRl R AR ﬂ#%
*i%ﬁﬁﬁﬁkﬁﬁw’ﬁéﬂﬁé



N s

=
"
m
\‘ Juf \\'Q"b_
i
=
jpas)
A

2
T
o
=
a\\
ETIRS
\l‘—
(‘H}
flm

3w

. \—F

yB /“ =i

A
N
AN
X
=

(rei-
e
- 1%
(W .
-nJ ?ﬁ %?;

=
S

|

N

S
oy
1 &

S
= ot

o

=\ mf
S
fYS

70
D
T\
N
g
N
G

—

vzl T ol
K
. o™
R
LI
el

™
—
o

-

RN

=

11‘_1 (w,

o
TE
=
L
o

s

o
'@':&Em@)l‘m Mﬁ%-kﬁi}\

=S

T3

el
o

—\\
ETINS _"\‘
-:ﬁ\
[-RN|
\\1-5
N
- 3
@ ,
E
™~
-
N
x =
4.4 R

74-\«;%_ ;\q,f"«’*”%Aﬁ‘rﬁﬁ f
Pgrd g M) 0 234D B
12N

AR a5 BN > A FR

b

-
J =
¥y

+ Ak
1o FIHpE
7 "I g 3
R o R A FL PR L E R v OO
b R - A i S R EE R i TRTEY
! A
3

N

@2 (v
OEn ?—1\\*

ohf v o P

N

=0

N

~: WE T

2
;
ET
1T
A
-
3%
FARL PR L AT RLFA L ZFT o P S
P AEEAPE o A4 L AHEE S EaE e R ot
‘?ﬁéﬁé;ﬁﬁ’%ﬁwﬁﬁ*@?ﬁi’ﬁiﬂﬂ

A
/\,‘Ei/ﬁ-ijﬁ—d-fﬂ';z& ﬁ‘bT)a E:Jfé TRAEE RS
K omF 2 TRIBEHILE R REPNER T EER
FIRAFABRL TG B I B B EFL
B2 27 4 2 B st 2 B4 2 2 & R TR
FEAATRR T 2 SR PR YRR £ - AL
B Apgit &3 BALE GILV 2l > RS R A g
REFAREZERA G2 IRES R F R EEET T
EAELAE A e A 0 A3 A E TS FE S
Em mE AL R AR 2 BRI T AL
Brd 2z gl E o pAEREFF LA HRL S RA
PEETZELOREBEFAEILED FIFIELAE o KA LR
EA B eRE HERT 4

FEE O AEREEP R AL P EFHURT KRS

7f£l.o



- s B
Jf-r?ﬁt, BT s o TS
= ~hg R yAz 2 d
}%'armft’* AP HMAEE T R FH
MEIBEY GEANTEFFELILLA 50
%:_}imf‘ffﬁfﬁs'?  RA)E H 230 T R AR
B oo A E AR o Mamth R E R T
; d

AE F2TTiE R 158225 T B o

ETIRS

ol )
<
e

4

b -

St

\_;\
-
e

1=
=
-~

=

B

~ C\ PYVA”:
o= 3

A
pul
g
<

'E’L'J/ét@-:ﬂtﬂj 2 p:\.‘»L‘Z' ﬁ] ’ EE‘--}E

é‘».l_”é?}‘ﬁff“\'@l- 'R

%
35
2
~

=
pg

e ¥

e

.34
N
¥ &
\g: A
“ 2%
;_\J\ ETTRS
1=
.
o

Q: N

\
—

bl
Lo
3
Sl J
—r\

Yot v

pd

-

A\

S

/w

fx‘#

.

%\

>~

SO

4‘— |90 et

=X

-

- ‘E\L

fﬁ UL
0
;(\

o D
as)

.oB
N

CRB xR

&
. .}.
&
PN
jsu

-,
M=

B R

S ‘

FETIER AR AR X ﬁﬁﬁ:]u i
FElRm R EeE AR VR F f%rg, ¥ oo fyru A
By LB 2R ANEBRRR > JgFHE R pk
X2 HTARR > B ERBEILANES X
ER EEBITE S RS 2 BR (AR¥ 518
3T ) ¥ - ik Radel 2 F2M AT L]0 Fifiavd
o .

y
~
b

FFRiE %3690 % 198w B~ % 3640% ~ %299

ARGREBT SEBRAT  RBT HEHRA T RET

¢ = 3 114 & 5 P28
SE F S e L P I 43
= 7 E g
= 7 X EW



b fE
RS E R o

Mo 114 & 5
DEE >R
2175k
BB K 0 ADE T G )

M (4’5“”“

e B )
' 3£ 1Y P]O_;I u—rJ Hp A o

R
+
|
m

rs”g’ B FEd

1 28 2
¥R AB0H ~ Y
TE L5 Hp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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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39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莊旻鎮




選任辯護人  郭佳瑋律師
            謝凡岑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185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軍偵字第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莊旻鎮犯傷害罪，處拘役伍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莊旻鎮與李貞儒係部隊同事關係，李貞儒與謝豐全係夫妻，乙○○則係謝豐全之父親。緣莊旻鎮於民國112年7月28日20時許，與李貞儒在臺南市○○區○○路000號5樓之7謝豐全之住處內相處，謝豐全透過住處監視器遠端畫面看見後，委請住同社區之父親乙○○前往察看。乙○○即與妻子陳瓊雲前往上址，發現莊旻鎮未著衣物，與僅著內衣褲之李貞儒在主臥室內，李貞儒見狀即前往客廳拿衣物給莊旻鎮穿著。莊旻鎮著好裝欲離開時，以拉高衣服遮臉、繼而以低頭用手擋臉之方式，往大門方向前行，見乙○○持手機對其拍攝，莊旻鎮則舉起手阻擋，乙○○之手機因而掉落在地，乙○○進而欲拉開莊旻鎮擋住臉部之手時，莊旻鎮雖預見抓住他人之手與該人拉扯，有可能致對方在拉扯過程中受傷，仍基於傷害之不確定犯意，反抓住乙○○之手，與乙○○拉扯，致乙○○因而跌坐在一旁之電動車上，於該過程中受有右側手部破皮4公分之傷勢。
二、案經乙○○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其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一、死亡者，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1款定有明文。查，被告及辯護人固均主張證人乙○○之警詢筆錄無證據能力，惟，證人乙○○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雖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而屬傳聞證據，然因證人乙○○已於112年12月31日死亡，有其戶籍資料在卷可參（原審卷第171頁），本院審酌證人乙○○於警詢之陳述，業經其確認內容無訛後於筆錄末頁簽名，有調查筆錄2份（見警卷第7至13、15至17頁）在卷可按，形式上觀之該詢問過程，並無違反法定程序之情形，亦無從認有何違背其自由意願之處，再考量證人乙○○與被告原不相識，亦無怨隙，應無刻意誣指被告之必要，自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其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亦為證明本件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揆諸上開規定，證人乙○○於警詢時所為之證述，自有證據能力。
二、除前揭有爭執之證據外，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傳聞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具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34、176至181頁）。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在場的那個人不是我，我沒有造成告訴人乙○○任何傷害等語，被告之辯護人則以：㈠本件並無證據證明監視器畫面中之某男子即為被告。㈡縱認該男子為被告，然，⒈證人乙○○證稱其跌坐於電動車上係肇因於自身重心不穩，與證人陳瓊雲證述被告推告訴人之情節，有極大出入。又關於發現告訴人受傷之情形，證人陳瓊雲於警詢中證稱，其與告訴人仍在上址時，即發現告訴人之右手手臂有遭抓傷流血的痕跡，於偵訊時卻證稱，其回家後，因孫子問「阿公你的手怎麼在流血」，而發現告訴人受傷，其證詞前後不一。抑有進者，證人乙○○證稱，其係返回自宅經陳瓊雲告知，始發覺右手有抓傷之傷口在滲血，顯然告訴人並不知道如何受傷或有無受傷，則其於警詢中之陳述，應係受情緒影響之主觀臆測，並非親眼見聞。⒉又被告所在之處非公共場所，其不欲被人拍攝，並想離開上址，依司法院釋字第689號解釋意旨及憲法對隱私權、行動自由之保障，自有權決定是否給予拍攝、是否要停留在原地，告訴人仍執意違反被告意願，不斷拍攝，侵害其隱私權、限制其行動自由，已然超過依社會通念所能容忍的界線，被告別無他法始伸手被動防禦以阻擋之，是被告所為應得主張屬正當防衛等語，為被告置辯。經查：
　㈠證人乙○○因受謝豐全之託，於上開時間與陳瓊雲前往上址察看時，發現某男子未著衣物，和僅著內衣褲之李貞儒在主臥室內，李貞儒見狀即前往客廳拿衣物給某男子穿著。某男子著好裝欲離開時，因乙○○持手機欲拍攝某男子之臉部，某男子與乙○○發生拉扯，又乙○○受有右側手部破皮4公分之傷勢等節，業經證人乙○○於警詢中證述明確，核與證人陳瓊雲於警詢及偵訊中、證人謝豐全於警詢中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乙○○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台南新樓醫院（下稱台南新樓醫院）診斷證明書（警卷第39頁）、乙○○之傷勢照片（警卷第43頁）、台南新樓醫院113年10月15日新樓歷字第1134153號函暨所附乙○○於112年7月29日至急診就醫之病歷資料及彩色驗傷照片（原審卷第299至315頁）、本院114年4月16日勘驗上址客廳監視器錄影畫面及蒐證影像之勘驗筆錄暨附件擷圖（本院卷第137至138、142至143、146至147、150頁）在卷可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35頁），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屬實。
　㈡本件依卷附之影像截圖照片（警卷第41至45頁）及本院上開勘驗結果，某男子遭乙○○等人發覺而欲離開上址時，因全程遮擋面部，而無法錄得其長相；至乙○○等人抵達前，某男子在上址客廳之影像，亦因光線及攝影機之畫質因素，無法辨識係何人。惟：
　⒈證人乙○○於警詢中業已指證該名男子即為被告（警卷第17頁），並有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警卷第19至25頁）。考量其與被告原不認識，亦無何仇怨，如非被告確與其發生拉扯致其受傷，應無故意誣陷被告之必要，是其警詢中之指訴並無不可採信之理由。
　⒉再者，證人李貞儒業於偵查中結證稱：上址是我與謝豐全的住處，乙○○與陳瓊雲進來，乙○○一直要拍照，被告一直擋臉。我記得該人是被告，沒有其他人去過我家與我發生親密關係，我沒有混淆或記憶不清的問題等語（偵卷第55至56頁）。又證人李貞儒原為陸軍飛行訓練指揮部（下稱飛指部）少校連長，因謝豐全向飛指部反映本件情事，經飛指部行政調查後，於112年10月6日召開懲罰評議會，決議核予大過2次懲罰，李貞儒對該決定不服，向國防部訴願，遭國防部訴願審議會決定駁回，李貞儒則於113年1月1日因「不適服現役」而退伍等節，有飛指部查證報告、國防部112年決字第320號訴願決定書、飛指部113年6月11日陸航羿督字第1130033763號函在卷可參（原審卷第129至130、133至138、151頁）；李貞儒並於112年12月13日經法院調解與謝豐全離婚，有其戶籍資料在卷可引（原審卷第21頁）。足見李貞儒因本案而失去工作及婚姻，代價頗大。惟其於112年10月2日接受行政調查時，並未說出本件案發當日未著衣物在上址之人係何人，有飛指部報告書1份在卷可參（原審卷第143頁），可知李貞儒於事發後，面對工作單位之調查，及丈夫不滿的壓力，仍未將該人說出，當時非無迴護該人之情。直至112年10月23日，李貞儒始在與謝豐全之通話中，向謝豐全透露該人為被告，有上述電話錄音譯文在卷可考（原審卷第110頁），嗣並於偵訊中指明案發現場照片中之人即係被告（偵卷第55頁）。本院考量李貞儒為本件案情關鍵之人，對於導致其人生經歷如此重大轉折之人，實無記錯之可能，而被告於原審已陳明其與李貞儒間並無恩怨或糾紛（原審卷第330、356頁），何況，李貞儒於案發之初，尚有迴護被告之情況，自堪認證人李貞儒並無誣攀被告之虞，其偵查中之證述應堪採認。
　⒊承上，乙○○與李貞儒之證述互相合致，證人李貞儒之證詞堪可補強告訴人之指訴，足認本件案發日，未著衣物在上址與李貞儒獨處一室之人即係被告，則與告訴人發生拉扯之人應係被告乙節，亦可認定。
　㈢有關被告造成告訴人受傷之過程及情形，本院認定如下：
　⒈本案證人之證述內容：
　⑴證人乙○○於警詢中證稱：我於112年7月28日20時許在自宅內接到謝豐全打電話給我，叫我跟我妻子陳瓊雲前往他的住家，我問他發生什麽事情，他告訴我他在監視器看到我媳婦李貞儒只穿內衣褲與1名全裸短髮男子站在他家的廚房吧檯前調情。當下我與陳瓊雲及孫子即刻出門前往謝豐全的住處，我打開謝豐全的住處大門後直接前往主臥，打開主臥房門後，我看到李貞儒只穿內衣褲靠在全裸短髮男子身上，該男子躺在床上滑手機，短髮男子與李貞儒即刻驚嚇起身，短髮男子起身後性器官呈現勃起狀態，李貞儒馬上跑到客廳取衣服給短髮男子穿，短髮男子馬上跑到主臥內的浴室穿上，隨後我一直敲浴室門示意男子出來，短髮男子出來後，他就跑到外面陽台，我要拍照存證，他就遮住頭跑到主臥內，隨後跑到客廳，過程中我妻子詢問他是何人，他不回應只是將衣服拉得很高遮住臉，我太太隨後將他的衣服拉下，他持續維持低頭以手遮住頭的狀態，過程中我拿起手機要取證，他持續維持低頭狀態，並舉手好像要拿我的手機阻擋我拍攝，我的手機隨後掉在地上，我持續伸手要拉他的手看他的臉，他反抓住我的手，之後2人持續拉扯，我就重心不穩跌坐在我孫子的電動車上等語（警卷第9頁）。
　⑵證人陳瓊雲於警詢中證稱：當天是我兒子謝豐全打電話給我，叫我去他的住處，說李貞儒有帶1個男人回家，我就和我先生乙○○一起前往，然後乙○○先進門，我跟在他後面，之後房間門打開後，乙○○就進去房間內，我跟在後頭進入，當時我看到短髮男子一絲不掛躺在床上在滑手機，李貞儒趴在他的腰部位置，短髮男子看到我們就驚起趕快往房間內的浴室躲藏，李貞儒就站在床旁邊，我就問李貞儒該短髮男子是何人，李貞儒說他是來借廁所的人，我就說「怎麼可能借廁所借到房間來」，過程中我就不停詢問李貞儒該男子為何人，李貞儒稱該男子是在做業務的，堅持不回答男子的身分，在我們不停追問李貞儒對方來意及身分時，我、乙○○與李貞儒在對話過程中慢慢退到房間門口，該短髮男子就趁這個空隙躲到房間陽台，隨後乙○○就到陽台去叫該短髮男子出來，該短髮男子就一直將衣服拉高擋住臉往客廳衝，在客廳時我就拉男子的衣服想看他的面貌為何人，乙○○也同時拿手機在進行蒐證，在拉扯過程中乙○○的手機遭該短髮男子擊落在地，李貞儒將手機撿起，但未立即歸還給乙○○，過程中該短髮男子反覆衝撞要從大門離開並與乙○○發生拉扯及衝撞，乙○○就被撞倒跌在小朋友的電動車上，該短髮男子就趁這個空檔離開現場等語（警卷第33至35頁）；於偵訊中證稱：當時是謝豐全打電話給告訴人，說從監視器看到我媳婦疑似與別人有不當男女朋友關係，所以我們就趕快去謝豐全的住處，當時被告及我媳婦都在房間內沒有穿衣服，當時我與告訴人要阻止被告離開租屋處，被告就推告訴人，導致告訴人跌倒手受傷等語（偵卷第13至14頁）。
　⒉經核證人乙○○與陳瓊雲之證詞，有關渠等前往上址，發現被告全裸在房內，之後被告穿上衣服欲從大門離開時，持續遮住臉部，告訴人持手機對被告拍攝之過程，手機掉落在地，復被告與告訴人發生拉扯，最後告訴人跌坐在一旁之電動車上等節，證述內容互核相符，且與本院勘驗上址客廳監視器錄影畫面及蒐證影像之情形無違，自堪採認。辯護意旨雖以證人乙○○指稱其跌坐之原因，係拉扯過程中重心不穩所致，而證人陳瓊雲則證稱，告訴人係遭被告衝撞或推倒，認渠2人證述不一，惟，被告既與告訴人發生拉扯，應有反覆推、拉之動作，則就旁人的角度觀之，證人陳瓊雲看見告訴人在遭被告推、拉之持續動作中往後跌坐，而據此證稱被告有推或衝撞之行為，應屬合理，難認渠2人之證詞出現重大歧異，而無不可採之理。再者，告訴人於事發翌日之112年7月29日上午11時7分許，至台南新樓醫院急診，經診斷受有右側手部破皮4公分之傷勢乙情，亦有上述診斷證明書、傷勢照片、病歷資料及彩色驗傷照片存卷足按。則依告訴人就診時，與本件案發時，存有時間上之密接性，且從告訴人遭被告拉扯致後倒跌坐，顯見拉扯之力道不小，從而，告訴人在被告拉扯其手部之施力過程中，因而受有手部破皮之傷勢，該受傷部位、傷口型態，均與告訴人所述遭傷害之情相合，而堪認告訴人確於遭被告拉扯過程中受傷無訛。
　⒊至告訴人固敘明其係返家後始發現受傷，然，因現場情形混亂，其當場未發覺有破皮流血，並不悖於常情，且指訴其事後發現之傷勢，係甫遭被告拉扯之狀況而造成，也與事理無違。再證人陳瓊雲證稱發現告訴人受傷之時點、情形，雖與告訴人之敘述略有出入，然因每個人之觀察能力及注意力所及之處有所不同，無從遽指為不可信；復關此細節部分，證人陳瓊雲自己前後之證述固亦稍有差異，然就被告如何造成告訴人受傷之主要情節及犯罪基本構成要件之事實，皆證述明確、前後一致，且與告訴人之指訴符合，並與客觀之證據互核相符，業論述如前，則尚無從僅因前開枝節之齟齬，影響其主要證述內容之可信性。
　⒋承上，告訴人之上開指訴，有證人陳瓊雲之證述、前揭診斷證明書、傷勢照片、病歷資料及彩色驗傷照片、本院勘驗上址客廳監視器錄影畫面及蒐證影像之勘驗筆錄暨附件擷圖等證據足為補強，而堪信為真。
　㈣又關於被告之主觀犯意部分，被告於事發當時有出手拉扯告訴人一情，業認定如上。而依卷附被告及告訴人之個人戶籍資料（原審卷第171、9至10頁）可知，被告為00年00月生、當時年約37歲之現役軍人，告訴人則係00年00月生、年約60歲之人，被告在年齡及體力上，顯較告訴人優勢。再者，被告之學歷為大學畢業，擔任軍職17年，業經其於本院審理中陳明在卷（本院卷第183頁），顯為智識正常之成年男子，則其對於抓住告訴人之手與其發生拉扯，有可能在拉扯間造成告訴人重心不穩跌倒、並進而於過程中受傷等節，主觀上應有所認知。詎被告仍於上開時、地對告訴人出手拉扯，且致告訴人因而受傷，皆經論敘如上，則堪認其主觀上有傷害之不確定故意甚明。
　㈤被告及辯護人另主張被告之行為，係因告訴人欲強行對被告拍照、妨礙被告離去，故屬正當防衛。然：
　⒈按刑法第23條之正當防衛，係以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為要件。因之正當防衛，必以基於防衛之意思，對於現在不法侵害所為之防衛行為，始足成立，倘非出於防衛之意思，則與正當防衛之情形有別。所謂不法之侵害，係指對於自己或他人之權利施加實害或危險之行為；所稱權利，則係指刑法及其特別法保護之法益。又所稱現在，乃有別於過去與將來而言。過去與現在，係以侵害行為已否終了為準；將來與現在，則以侵害行為已否著手為斷。若侵害已成過去，或預料有侵害而侵害行為尚屬未來，則其加害行為，均無由成立正當防衛（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8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因強制罪係屬開放性構成要件，可資判斷該當強制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範圍相當廣闊，故在強制罪之犯罪判斷，需以實質違法性判斷，將不具違法性之構成要件該當行為，排除於強制罪處罰範疇之外。亦即強制罪之成立應經實質違法性判斷，故強制行為之違法性乃決定於強制手段與強制目的之關係上，亦即以目的與手段關係作為判定是否具有違法性之標準，若就強暴脅迫之手段與強制目的兩者彼此之關係上，可評價為法律上可非難者，亦即以強制手段而達成目的之整體事實，係社會倫理之價值判斷上可責難者，則該強制行為方具有違法性；苟若行為人所為之強制行為僅是造成輕微之影響，則此種強制行為仍不具應以國家刑罰權加以制裁之可非難性，即不得逕以強制罪相繩，以避免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動輒得咎。
　⒉查，本案之起因，係告訴人接獲其子電話稱，有陌生男子裸身與李貞儒在上址內，告訴人乃與陳瓊雲共同前往，到場時果看見被告裸體在上址房間內，而因被告著裝後即遮掩臉部並欲離去，告訴人乃持手機對被告拍攝。惟依證人乙○○及陳瓊雲之前揭證述可知，告訴人所持之手機嗣掉落在地，之後才發生被告拉扯告訴人並致告訴人跌坐之情況，則被告為前揭拉扯行為時，告訴人已未對其持手機拍攝。又縱認告訴人欲察看被告之長相，妨礙到被告之順利離去，惟究其目的，係為釐清裸身與其當時媳婦李貞儒共處一室之人究係何人，且牽涉到其子對該人可能存有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而有立即保全證據之必要，復依卷內事證，並無證據可認告訴人對被告另有其他不必要之肢體接觸或攻擊行為，則告訴人之舉動對被告權利妨害之情節，尚屬輕微，足認告訴人所使用之手段、目的間尚屬相當，合乎一般社會合理性、相當性，尚不具社會倫理可非難性，要難認告訴人當時為看清被告之長相而為之上開行為，有何實質違法性可言，無從以刑法強制罪責論處。是以，告訴人當時既已因手機掉落而無法對被告拍照，且告訴人之舉動難認係妨害被告自由離去之強制犯行，自不得謂事發時，告訴人有對被告為現在不法侵害之行為，被告當無主張正當防衛之餘地。被告及辯護人上開所辯，難認有據。　
　㈥綜上各情，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三、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原審以被告犯行明確，論以被告傷害罪，固非無見，然認為被告主觀上係基於正當防衛之意思而為，僅逾越當時必要之程度而防衛過當，依刑法第23條但書規定減輕其刑，尚有未洽。被告提起上訴，以前揭情詞否認犯行，並指摘原判決對其判處罪刑之認定不當，雖無理由，然檢察官以本案被告應不符合正當防衛之要件，且原審之量刑過輕等為由提起上訴，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四、量刑：
　　本院審酌被告裸身與已婚同事李貞儒相處一室，致李貞儒斯時丈夫心生疑慮，而經到場之告訴人發現，並欲查看其長相時，竟基於傷害之不確定故意，與告訴人發生拉扯，致告訴人於過程中後坐跌倒，受有上述傷勢，侵害告訴人之身體法益，所為實有不該，自應予非難。又考量其否認犯行之態度，尚難認對其所為有所悔意。惟念其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素行尚可。酌以其犯罪之動機、手段、告訴人所受傷勢程度，兼衡其於審理時自承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已婚、與配偶及3名未成年子女同住、曾擔任軍職17年等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本院卷第18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翁逸玲提起公訴，檢察官莊立鈞提起上訴，檢察官曾昭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錦佳
　　　　　　　　　　　　　　　　　　　法　官　吳勇輝
　　　　　　　　　　　　　　　　　　　法　官　吳書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高曉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39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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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郭佳瑋律師

            謝凡岑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

易字第1185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軍偵字第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莊旻鎮犯傷害罪，處拘役伍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莊旻鎮與李貞儒係部隊同事關係，李貞儒與謝豐全係夫妻，

    乙○○則係謝豐全之父親。緣莊旻鎮於民國112年7月28日20時

    許，與李貞儒在臺南市○○區○○路000號5樓之7謝豐全之住處

    內相處，謝豐全透過住處監視器遠端畫面看見後，委請住同

    社區之父親乙○○前往察看。乙○○即與妻子陳瓊雲前往上址，

    發現莊旻鎮未著衣物，與僅著內衣褲之李貞儒在主臥室內，

    李貞儒見狀即前往客廳拿衣物給莊旻鎮穿著。莊旻鎮著好裝

    欲離開時，以拉高衣服遮臉、繼而以低頭用手擋臉之方式，

    往大門方向前行，見乙○○持手機對其拍攝，莊旻鎮則舉起手

    阻擋，乙○○之手機因而掉落在地，乙○○進而欲拉開莊旻鎮擋

    住臉部之手時，莊旻鎮雖預見抓住他人之手與該人拉扯，有

    可能致對方在拉扯過程中受傷，仍基於傷害之不確定犯意，

    反抓住乙○○之手，與乙○○拉扯，致乙○○因而跌坐在一旁之電

    動車上，於該過程中受有右側手部破皮4公分之傷勢。

二、案經乙○○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其於檢察事務官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

    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

    據：一、死亡者，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1款定有明文。

    查，被告及辯護人固均主張證人乙○○之警詢筆錄無證據能力

    ，惟，證人乙○○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雖係被告以外之人於

    審判外之陳述而屬傳聞證據，然因證人乙○○已於112年12月3

    1日死亡，有其戶籍資料在卷可參（原審卷第171頁），本院

    審酌證人乙○○於警詢之陳述，業經其確認內容無訛後於筆錄

    末頁簽名，有調查筆錄2份（見警卷第7至13、15至17頁）在

    卷可按，形式上觀之該詢問過程，並無違反法定程序之情形

    ，亦無從認有何違背其自由意願之處，再考量證人乙○○與被

    告原不相識，亦無怨隙，應無刻意誣指被告之必要，自具有

    可信之特別情況；且其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亦為證明本件

    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揆諸上開規定，證人乙○○於警詢時所

    為之證述，自有證據能力。

二、除前揭有爭執之證據外，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傳聞證據，依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具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3

    4、176至181頁）。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在場的那個人不是我，

    我沒有造成告訴人乙○○任何傷害等語，被告之辯護人則以：

    ㈠本件並無證據證明監視器畫面中之某男子即為被告。㈡縱認

    該男子為被告，然，⒈證人乙○○證稱其跌坐於電動車上係肇

    因於自身重心不穩，與證人陳瓊雲證述被告推告訴人之情節

    ，有極大出入。又關於發現告訴人受傷之情形，證人陳瓊雲

    於警詢中證稱，其與告訴人仍在上址時，即發現告訴人之右

    手手臂有遭抓傷流血的痕跡，於偵訊時卻證稱，其回家後，

    因孫子問「阿公你的手怎麼在流血」，而發現告訴人受傷，

    其證詞前後不一。抑有進者，證人乙○○證稱，其係返回自宅

    經陳瓊雲告知，始發覺右手有抓傷之傷口在滲血，顯然告訴

    人並不知道如何受傷或有無受傷，則其於警詢中之陳述，應

    係受情緒影響之主觀臆測，並非親眼見聞。⒉又被告所在之

    處非公共場所，其不欲被人拍攝，並想離開上址，依司法院

    釋字第689號解釋意旨及憲法對隱私權、行動自由之保障，

    自有權決定是否給予拍攝、是否要停留在原地，告訴人仍執

    意違反被告意願，不斷拍攝，侵害其隱私權、限制其行動自

    由，已然超過依社會通念所能容忍的界線，被告別無他法始

    伸手被動防禦以阻擋之，是被告所為應得主張屬正當防衛等

    語，為被告置辯。經查：

　㈠證人乙○○因受謝豐全之託，於上開時間與陳瓊雲前往上址察

    看時，發現某男子未著衣物，和僅著內衣褲之李貞儒在主臥

    室內，李貞儒見狀即前往客廳拿衣物給某男子穿著。某男子

    著好裝欲離開時，因乙○○持手機欲拍攝某男子之臉部，某男

    子與乙○○發生拉扯，又乙○○受有右側手部破皮4公分之傷勢

    等節，業經證人乙○○於警詢中證述明確，核與證人陳瓊雲於

    警詢及偵訊中、證人謝豐全於警詢中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

    乙○○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台南新樓醫院（

    下稱台南新樓醫院）診斷證明書（警卷第39頁）、乙○○之傷

    勢照片（警卷第43頁）、台南新樓醫院113年10月15日新樓

    歷字第1134153號函暨所附乙○○於112年7月29日至急診就醫

    之病歷資料及彩色驗傷照片（原審卷第299至315頁）、本院

    114年4月16日勘驗上址客廳監視器錄影畫面及蒐證影像之勘

    驗筆錄暨附件擷圖（本院卷第137至138、142至143、146至1

    47、150頁）在卷可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35頁

    ），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屬實。

　㈡本件依卷附之影像截圖照片（警卷第41至45頁）及本院上開

    勘驗結果，某男子遭乙○○等人發覺而欲離開上址時，因全程

    遮擋面部，而無法錄得其長相；至乙○○等人抵達前，某男子

    在上址客廳之影像，亦因光線及攝影機之畫質因素，無法辨

    識係何人。惟：

　⒈證人乙○○於警詢中業已指證該名男子即為被告（警卷第17頁

    ），並有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警卷第19至2

    5頁）。考量其與被告原不認識，亦無何仇怨，如非被告確

    與其發生拉扯致其受傷，應無故意誣陷被告之必要，是其警

    詢中之指訴並無不可採信之理由。

　⒉再者，證人李貞儒業於偵查中結證稱：上址是我與謝豐全的

    住處，乙○○與陳瓊雲進來，乙○○一直要拍照，被告一直擋臉

    。我記得該人是被告，沒有其他人去過我家與我發生親密關

    係，我沒有混淆或記憶不清的問題等語（偵卷第55至56頁）

    。又證人李貞儒原為陸軍飛行訓練指揮部（下稱飛指部）少

    校連長，因謝豐全向飛指部反映本件情事，經飛指部行政調

    查後，於112年10月6日召開懲罰評議會，決議核予大過2次

    懲罰，李貞儒對該決定不服，向國防部訴願，遭國防部訴願

    審議會決定駁回，李貞儒則於113年1月1日因「不適服現役

    」而退伍等節，有飛指部查證報告、國防部112年決字第320

    號訴願決定書、飛指部113年6月11日陸航羿督字第11300337

    63號函在卷可參（原審卷第129至130、133至138、151頁）

    ；李貞儒並於112年12月13日經法院調解與謝豐全離婚，有

    其戶籍資料在卷可引（原審卷第21頁）。足見李貞儒因本案

    而失去工作及婚姻，代價頗大。惟其於112年10月2日接受行

    政調查時，並未說出本件案發當日未著衣物在上址之人係何

    人，有飛指部報告書1份在卷可參（原審卷第143頁），可知

    李貞儒於事發後，面對工作單位之調查，及丈夫不滿的壓力

    ，仍未將該人說出，當時非無迴護該人之情。直至112年10

    月23日，李貞儒始在與謝豐全之通話中，向謝豐全透露該人

    為被告，有上述電話錄音譯文在卷可考（原審卷第110頁）

    ，嗣並於偵訊中指明案發現場照片中之人即係被告（偵卷第

    55頁）。本院考量李貞儒為本件案情關鍵之人，對於導致其

    人生經歷如此重大轉折之人，實無記錯之可能，而被告於原

    審已陳明其與李貞儒間並無恩怨或糾紛（原審卷第330、356

    頁），何況，李貞儒於案發之初，尚有迴護被告之情況，自

    堪認證人李貞儒並無誣攀被告之虞，其偵查中之證述應堪採

    認。

　⒊承上，乙○○與李貞儒之證述互相合致，證人李貞儒之證詞堪

    可補強告訴人之指訴，足認本件案發日，未著衣物在上址與

    李貞儒獨處一室之人即係被告，則與告訴人發生拉扯之人應

    係被告乙節，亦可認定。

　㈢有關被告造成告訴人受傷之過程及情形，本院認定如下：

　⒈本案證人之證述內容：

　⑴證人乙○○於警詢中證稱：我於112年7月28日20時許在自宅內

    接到謝豐全打電話給我，叫我跟我妻子陳瓊雲前往他的住家

    ，我問他發生什麽事情，他告訴我他在監視器看到我媳婦李

    貞儒只穿內衣褲與1名全裸短髮男子站在他家的廚房吧檯前

    調情。當下我與陳瓊雲及孫子即刻出門前往謝豐全的住處，

    我打開謝豐全的住處大門後直接前往主臥，打開主臥房門後

    ，我看到李貞儒只穿內衣褲靠在全裸短髮男子身上，該男子

    躺在床上滑手機，短髮男子與李貞儒即刻驚嚇起身，短髮男

    子起身後性器官呈現勃起狀態，李貞儒馬上跑到客廳取衣服

    給短髮男子穿，短髮男子馬上跑到主臥內的浴室穿上，隨後

    我一直敲浴室門示意男子出來，短髮男子出來後，他就跑到

    外面陽台，我要拍照存證，他就遮住頭跑到主臥內，隨後跑

    到客廳，過程中我妻子詢問他是何人，他不回應只是將衣服

    拉得很高遮住臉，我太太隨後將他的衣服拉下，他持續維持

    低頭以手遮住頭的狀態，過程中我拿起手機要取證，他持續

    維持低頭狀態，並舉手好像要拿我的手機阻擋我拍攝，我的

    手機隨後掉在地上，我持續伸手要拉他的手看他的臉，他反

    抓住我的手，之後2人持續拉扯，我就重心不穩跌坐在我孫

    子的電動車上等語（警卷第9頁）。

　⑵證人陳瓊雲於警詢中證稱：當天是我兒子謝豐全打電話給我

    ，叫我去他的住處，說李貞儒有帶1個男人回家，我就和我

    先生乙○○一起前往，然後乙○○先進門，我跟在他後面，之後

    房間門打開後，乙○○就進去房間內，我跟在後頭進入，當時

    我看到短髮男子一絲不掛躺在床上在滑手機，李貞儒趴在他

    的腰部位置，短髮男子看到我們就驚起趕快往房間內的浴室

    躲藏，李貞儒就站在床旁邊，我就問李貞儒該短髮男子是何

    人，李貞儒說他是來借廁所的人，我就說「怎麼可能借廁所

    借到房間來」，過程中我就不停詢問李貞儒該男子為何人，

    李貞儒稱該男子是在做業務的，堅持不回答男子的身分，在

    我們不停追問李貞儒對方來意及身分時，我、乙○○與李貞儒

    在對話過程中慢慢退到房間門口，該短髮男子就趁這個空隙

    躲到房間陽台，隨後乙○○就到陽台去叫該短髮男子出來，該

    短髮男子就一直將衣服拉高擋住臉往客廳衝，在客廳時我就

    拉男子的衣服想看他的面貌為何人，乙○○也同時拿手機在進

    行蒐證，在拉扯過程中乙○○的手機遭該短髮男子擊落在地，

    李貞儒將手機撿起，但未立即歸還給乙○○，過程中該短髮男

    子反覆衝撞要從大門離開並與乙○○發生拉扯及衝撞，乙○○就

    被撞倒跌在小朋友的電動車上，該短髮男子就趁這個空檔離

    開現場等語（警卷第33至35頁）；於偵訊中證稱：當時是謝

    豐全打電話給告訴人，說從監視器看到我媳婦疑似與別人有

    不當男女朋友關係，所以我們就趕快去謝豐全的住處，當時

    被告及我媳婦都在房間內沒有穿衣服，當時我與告訴人要阻

    止被告離開租屋處，被告就推告訴人，導致告訴人跌倒手受

    傷等語（偵卷第13至14頁）。

　⒉經核證人乙○○與陳瓊雲之證詞，有關渠等前往上址，發現被

    告全裸在房內，之後被告穿上衣服欲從大門離開時，持續遮

    住臉部，告訴人持手機對被告拍攝之過程，手機掉落在地，

    復被告與告訴人發生拉扯，最後告訴人跌坐在一旁之電動車

    上等節，證述內容互核相符，且與本院勘驗上址客廳監視器

    錄影畫面及蒐證影像之情形無違，自堪採認。辯護意旨雖以

    證人乙○○指稱其跌坐之原因，係拉扯過程中重心不穩所致，

    而證人陳瓊雲則證稱，告訴人係遭被告衝撞或推倒，認渠2

    人證述不一，惟，被告既與告訴人發生拉扯，應有反覆推、

    拉之動作，則就旁人的角度觀之，證人陳瓊雲看見告訴人在

    遭被告推、拉之持續動作中往後跌坐，而據此證稱被告有推

    或衝撞之行為，應屬合理，難認渠2人之證詞出現重大歧異

    ，而無不可採之理。再者，告訴人於事發翌日之112年7月29

    日上午11時7分許，至台南新樓醫院急診，經診斷受有右側

    手部破皮4公分之傷勢乙情，亦有上述診斷證明書、傷勢照

    片、病歷資料及彩色驗傷照片存卷足按。則依告訴人就診時

    ，與本件案發時，存有時間上之密接性，且從告訴人遭被告

    拉扯致後倒跌坐，顯見拉扯之力道不小，從而，告訴人在被

    告拉扯其手部之施力過程中，因而受有手部破皮之傷勢，該

    受傷部位、傷口型態，均與告訴人所述遭傷害之情相合，而

    堪認告訴人確於遭被告拉扯過程中受傷無訛。

　⒊至告訴人固敘明其係返家後始發現受傷，然，因現場情形混

    亂，其當場未發覺有破皮流血，並不悖於常情，且指訴其事

    後發現之傷勢，係甫遭被告拉扯之狀況而造成，也與事理無

    違。再證人陳瓊雲證稱發現告訴人受傷之時點、情形，雖與

    告訴人之敘述略有出入，然因每個人之觀察能力及注意力所

    及之處有所不同，無從遽指為不可信；復關此細節部分，證

    人陳瓊雲自己前後之證述固亦稍有差異，然就被告如何造成

    告訴人受傷之主要情節及犯罪基本構成要件之事實，皆證述

    明確、前後一致，且與告訴人之指訴符合，並與客觀之證據

    互核相符，業論述如前，則尚無從僅因前開枝節之齟齬，影

    響其主要證述內容之可信性。

　⒋承上，告訴人之上開指訴，有證人陳瓊雲之證述、前揭診斷

    證明書、傷勢照片、病歷資料及彩色驗傷照片、本院勘驗上

    址客廳監視器錄影畫面及蒐證影像之勘驗筆錄暨附件擷圖等

    證據足為補強，而堪信為真。

　㈣又關於被告之主觀犯意部分，被告於事發當時有出手拉扯告

    訴人一情，業認定如上。而依卷附被告及告訴人之個人戶籍

    資料（原審卷第171、9至10頁）可知，被告為00年00月生、

    當時年約37歲之現役軍人，告訴人則係00年00月生、年約60

    歲之人，被告在年齡及體力上，顯較告訴人優勢。再者，被

    告之學歷為大學畢業，擔任軍職17年，業經其於本院審理中

    陳明在卷（本院卷第183頁），顯為智識正常之成年男子，

    則其對於抓住告訴人之手與其發生拉扯，有可能在拉扯間造

    成告訴人重心不穩跌倒、並進而於過程中受傷等節，主觀上

    應有所認知。詎被告仍於上開時、地對告訴人出手拉扯，且

    致告訴人因而受傷，皆經論敘如上，則堪認其主觀上有傷害

    之不確定故意甚明。

　㈤被告及辯護人另主張被告之行為，係因告訴人欲強行對被告

    拍照、妨礙被告離去，故屬正當防衛。然：

　⒈按刑法第23條之正當防衛，係以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

    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為要件。因之正當防衛，必以

    基於防衛之意思，對於現在不法侵害所為之防衛行為，始足

    成立，倘非出於防衛之意思，則與正當防衛之情形有別。所

    謂不法之侵害，係指對於自己或他人之權利施加實害或危險

    之行為；所稱權利，則係指刑法及其特別法保護之法益。又

    所稱現在，乃有別於過去與將來而言。過去與現在，係以侵

    害行為已否終了為準；將來與現在，則以侵害行為已否著手

    為斷。若侵害已成過去，或預料有侵害而侵害行為尚屬未來

    ，則其加害行為，均無由成立正當防衛（最高法院110年度

    台上字第228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因強制罪係屬開放

    性構成要件，可資判斷該當強制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範圍相

    當廣闊，故在強制罪之犯罪判斷，需以實質違法性判斷，將

    不具違法性之構成要件該當行為，排除於強制罪處罰範疇之

    外。亦即強制罪之成立應經實質違法性判斷，故強制行為之

    違法性乃決定於強制手段與強制目的之關係上，亦即以目的

    與手段關係作為判定是否具有違法性之標準，若就強暴脅迫

    之手段與強制目的兩者彼此之關係上，可評價為法律上可非

    難者，亦即以強制手段而達成目的之整體事實，係社會倫理

    之價值判斷上可責難者，則該強制行為方具有違法性；苟若

    行為人所為之強制行為僅是造成輕微之影響，則此種強制行

    為仍不具應以國家刑罰權加以制裁之可非難性，即不得逕以

    強制罪相繩，以避免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動輒得咎。

　⒉查，本案之起因，係告訴人接獲其子電話稱，有陌生男子裸

    身與李貞儒在上址內，告訴人乃與陳瓊雲共同前往，到場時

    果看見被告裸體在上址房間內，而因被告著裝後即遮掩臉部

    並欲離去，告訴人乃持手機對被告拍攝。惟依證人乙○○及陳

    瓊雲之前揭證述可知，告訴人所持之手機嗣掉落在地，之後

    才發生被告拉扯告訴人並致告訴人跌坐之情況，則被告為前

    揭拉扯行為時，告訴人已未對其持手機拍攝。又縱認告訴人

    欲察看被告之長相，妨礙到被告之順利離去，惟究其目的，

    係為釐清裸身與其當時媳婦李貞儒共處一室之人究係何人，

    且牽涉到其子對該人可能存有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

    ，而有立即保全證據之必要，復依卷內事證，並無證據可認

    告訴人對被告另有其他不必要之肢體接觸或攻擊行為，則告

    訴人之舉動對被告權利妨害之情節，尚屬輕微，足認告訴人

    所使用之手段、目的間尚屬相當，合乎一般社會合理性、相

    當性，尚不具社會倫理可非難性，要難認告訴人當時為看清

    被告之長相而為之上開行為，有何實質違法性可言，無從以

    刑法強制罪責論處。是以，告訴人當時既已因手機掉落而無

    法對被告拍照，且告訴人之舉動難認係妨害被告自由離去之

    強制犯行，自不得謂事發時，告訴人有對被告為現在不法侵

    害之行為，被告當無主張正當防衛之餘地。被告及辯護人上

    開所辯，難認有據。　

　㈥綜上各情，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

二、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三、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原審以被告犯行明確，論以被告傷害罪，固非無見，然認為

    被告主觀上係基於正當防衛之意思而為，僅逾越當時必要之

    程度而防衛過當，依刑法第23條但書規定減輕其刑，尚有未

    洽。被告提起上訴，以前揭情詞否認犯行，並指摘原判決對

    其判處罪刑之認定不當，雖無理由，然檢察官以本案被告應

    不符合正當防衛之要件，且原審之量刑過輕等為由提起上訴

    ，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四、量刑：

　　本院審酌被告裸身與已婚同事李貞儒相處一室，致李貞儒斯

    時丈夫心生疑慮，而經到場之告訴人發現，並欲查看其長相

    時，竟基於傷害之不確定故意，與告訴人發生拉扯，致告訴

    人於過程中後坐跌倒，受有上述傷勢，侵害告訴人之身體法

    益，所為實有不該，自應予非難。又考量其否認犯行之態度

    ，尚難認對其所為有所悔意。惟念其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

    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素行尚可。酌以其犯

    罪之動機、手段、告訴人所受傷勢程度，兼衡其於審理時自

    承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已婚、與配偶及3名未成年子女同

    住、曾擔任軍職17年等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本院卷第183

    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翁逸玲提起公訴，檢察官莊立鈞提起上訴，檢察官

曾昭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錦佳

　　　　　　　　　　　　　　　　　　　法　官　吳勇輝

　　　　　　　　　　　　　　　　　　　法　官　吳書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高曉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39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莊旻鎮





選任辯護人  郭佳瑋律師

            謝凡岑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185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軍偵字第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莊旻鎮犯傷害罪，處拘役伍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莊旻鎮與李貞儒係部隊同事關係，李貞儒與謝豐全係夫妻，乙○○則係謝豐全之父親。緣莊旻鎮於民國112年7月28日20時許，與李貞儒在臺南市○○區○○路000號5樓之7謝豐全之住處內相處，謝豐全透過住處監視器遠端畫面看見後，委請住同社區之父親乙○○前往察看。乙○○即與妻子陳瓊雲前往上址，發現莊旻鎮未著衣物，與僅著內衣褲之李貞儒在主臥室內，李貞儒見狀即前往客廳拿衣物給莊旻鎮穿著。莊旻鎮著好裝欲離開時，以拉高衣服遮臉、繼而以低頭用手擋臉之方式，往大門方向前行，見乙○○持手機對其拍攝，莊旻鎮則舉起手阻擋，乙○○之手機因而掉落在地，乙○○進而欲拉開莊旻鎮擋住臉部之手時，莊旻鎮雖預見抓住他人之手與該人拉扯，有可能致對方在拉扯過程中受傷，仍基於傷害之不確定犯意，反抓住乙○○之手，與乙○○拉扯，致乙○○因而跌坐在一旁之電動車上，於該過程中受有右側手部破皮4公分之傷勢。

二、案經乙○○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其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一、死亡者，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1款定有明文。查，被告及辯護人固均主張證人乙○○之警詢筆錄無證據能力，惟，證人乙○○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雖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而屬傳聞證據，然因證人乙○○已於112年12月31日死亡，有其戶籍資料在卷可參（原審卷第171頁），本院審酌證人乙○○於警詢之陳述，業經其確認內容無訛後於筆錄末頁簽名，有調查筆錄2份（見警卷第7至13、15至17頁）在卷可按，形式上觀之該詢問過程，並無違反法定程序之情形，亦無從認有何違背其自由意願之處，再考量證人乙○○與被告原不相識，亦無怨隙，應無刻意誣指被告之必要，自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其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亦為證明本件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揆諸上開規定，證人乙○○於警詢時所為之證述，自有證據能力。

二、除前揭有爭執之證據外，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傳聞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具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34、176至181頁）。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在場的那個人不是我，我沒有造成告訴人乙○○任何傷害等語，被告之辯護人則以：㈠本件並無證據證明監視器畫面中之某男子即為被告。㈡縱認該男子為被告，然，⒈證人乙○○證稱其跌坐於電動車上係肇因於自身重心不穩，與證人陳瓊雲證述被告推告訴人之情節，有極大出入。又關於發現告訴人受傷之情形，證人陳瓊雲於警詢中證稱，其與告訴人仍在上址時，即發現告訴人之右手手臂有遭抓傷流血的痕跡，於偵訊時卻證稱，其回家後，因孫子問「阿公你的手怎麼在流血」，而發現告訴人受傷，其證詞前後不一。抑有進者，證人乙○○證稱，其係返回自宅經陳瓊雲告知，始發覺右手有抓傷之傷口在滲血，顯然告訴人並不知道如何受傷或有無受傷，則其於警詢中之陳述，應係受情緒影響之主觀臆測，並非親眼見聞。⒉又被告所在之處非公共場所，其不欲被人拍攝，並想離開上址，依司法院釋字第689號解釋意旨及憲法對隱私權、行動自由之保障，自有權決定是否給予拍攝、是否要停留在原地，告訴人仍執意違反被告意願，不斷拍攝，侵害其隱私權、限制其行動自由，已然超過依社會通念所能容忍的界線，被告別無他法始伸手被動防禦以阻擋之，是被告所為應得主張屬正當防衛等語，為被告置辯。經查：

　㈠證人乙○○因受謝豐全之託，於上開時間與陳瓊雲前往上址察看時，發現某男子未著衣物，和僅著內衣褲之李貞儒在主臥室內，李貞儒見狀即前往客廳拿衣物給某男子穿著。某男子著好裝欲離開時，因乙○○持手機欲拍攝某男子之臉部，某男子與乙○○發生拉扯，又乙○○受有右側手部破皮4公分之傷勢等節，業經證人乙○○於警詢中證述明確，核與證人陳瓊雲於警詢及偵訊中、證人謝豐全於警詢中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乙○○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台南新樓醫院（下稱台南新樓醫院）診斷證明書（警卷第39頁）、乙○○之傷勢照片（警卷第43頁）、台南新樓醫院113年10月15日新樓歷字第1134153號函暨所附乙○○於112年7月29日至急診就醫之病歷資料及彩色驗傷照片（原審卷第299至315頁）、本院114年4月16日勘驗上址客廳監視器錄影畫面及蒐證影像之勘驗筆錄暨附件擷圖（本院卷第137至138、142至143、146至147、150頁）在卷可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35頁），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屬實。

　㈡本件依卷附之影像截圖照片（警卷第41至45頁）及本院上開勘驗結果，某男子遭乙○○等人發覺而欲離開上址時，因全程遮擋面部，而無法錄得其長相；至乙○○等人抵達前，某男子在上址客廳之影像，亦因光線及攝影機之畫質因素，無法辨識係何人。惟：

　⒈證人乙○○於警詢中業已指證該名男子即為被告（警卷第17頁），並有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警卷第19至25頁）。考量其與被告原不認識，亦無何仇怨，如非被告確與其發生拉扯致其受傷，應無故意誣陷被告之必要，是其警詢中之指訴並無不可採信之理由。

　⒉再者，證人李貞儒業於偵查中結證稱：上址是我與謝豐全的住處，乙○○與陳瓊雲進來，乙○○一直要拍照，被告一直擋臉。我記得該人是被告，沒有其他人去過我家與我發生親密關係，我沒有混淆或記憶不清的問題等語（偵卷第55至56頁）。又證人李貞儒原為陸軍飛行訓練指揮部（下稱飛指部）少校連長，因謝豐全向飛指部反映本件情事，經飛指部行政調查後，於112年10月6日召開懲罰評議會，決議核予大過2次懲罰，李貞儒對該決定不服，向國防部訴願，遭國防部訴願審議會決定駁回，李貞儒則於113年1月1日因「不適服現役」而退伍等節，有飛指部查證報告、國防部112年決字第320號訴願決定書、飛指部113年6月11日陸航羿督字第1130033763號函在卷可參（原審卷第129至130、133至138、151頁）；李貞儒並於112年12月13日經法院調解與謝豐全離婚，有其戶籍資料在卷可引（原審卷第21頁）。足見李貞儒因本案而失去工作及婚姻，代價頗大。惟其於112年10月2日接受行政調查時，並未說出本件案發當日未著衣物在上址之人係何人，有飛指部報告書1份在卷可參（原審卷第143頁），可知李貞儒於事發後，面對工作單位之調查，及丈夫不滿的壓力，仍未將該人說出，當時非無迴護該人之情。直至112年10月23日，李貞儒始在與謝豐全之通話中，向謝豐全透露該人為被告，有上述電話錄音譯文在卷可考（原審卷第110頁），嗣並於偵訊中指明案發現場照片中之人即係被告（偵卷第55頁）。本院考量李貞儒為本件案情關鍵之人，對於導致其人生經歷如此重大轉折之人，實無記錯之可能，而被告於原審已陳明其與李貞儒間並無恩怨或糾紛（原審卷第330、356頁），何況，李貞儒於案發之初，尚有迴護被告之情況，自堪認證人李貞儒並無誣攀被告之虞，其偵查中之證述應堪採認。

　⒊承上，乙○○與李貞儒之證述互相合致，證人李貞儒之證詞堪可補強告訴人之指訴，足認本件案發日，未著衣物在上址與李貞儒獨處一室之人即係被告，則與告訴人發生拉扯之人應係被告乙節，亦可認定。

　㈢有關被告造成告訴人受傷之過程及情形，本院認定如下：

　⒈本案證人之證述內容：

　⑴證人乙○○於警詢中證稱：我於112年7月28日20時許在自宅內接到謝豐全打電話給我，叫我跟我妻子陳瓊雲前往他的住家，我問他發生什麽事情，他告訴我他在監視器看到我媳婦李貞儒只穿內衣褲與1名全裸短髮男子站在他家的廚房吧檯前調情。當下我與陳瓊雲及孫子即刻出門前往謝豐全的住處，我打開謝豐全的住處大門後直接前往主臥，打開主臥房門後，我看到李貞儒只穿內衣褲靠在全裸短髮男子身上，該男子躺在床上滑手機，短髮男子與李貞儒即刻驚嚇起身，短髮男子起身後性器官呈現勃起狀態，李貞儒馬上跑到客廳取衣服給短髮男子穿，短髮男子馬上跑到主臥內的浴室穿上，隨後我一直敲浴室門示意男子出來，短髮男子出來後，他就跑到外面陽台，我要拍照存證，他就遮住頭跑到主臥內，隨後跑到客廳，過程中我妻子詢問他是何人，他不回應只是將衣服拉得很高遮住臉，我太太隨後將他的衣服拉下，他持續維持低頭以手遮住頭的狀態，過程中我拿起手機要取證，他持續維持低頭狀態，並舉手好像要拿我的手機阻擋我拍攝，我的手機隨後掉在地上，我持續伸手要拉他的手看他的臉，他反抓住我的手，之後2人持續拉扯，我就重心不穩跌坐在我孫子的電動車上等語（警卷第9頁）。

　⑵證人陳瓊雲於警詢中證稱：當天是我兒子謝豐全打電話給我，叫我去他的住處，說李貞儒有帶1個男人回家，我就和我先生乙○○一起前往，然後乙○○先進門，我跟在他後面，之後房間門打開後，乙○○就進去房間內，我跟在後頭進入，當時我看到短髮男子一絲不掛躺在床上在滑手機，李貞儒趴在他的腰部位置，短髮男子看到我們就驚起趕快往房間內的浴室躲藏，李貞儒就站在床旁邊，我就問李貞儒該短髮男子是何人，李貞儒說他是來借廁所的人，我就說「怎麼可能借廁所借到房間來」，過程中我就不停詢問李貞儒該男子為何人，李貞儒稱該男子是在做業務的，堅持不回答男子的身分，在我們不停追問李貞儒對方來意及身分時，我、乙○○與李貞儒在對話過程中慢慢退到房間門口，該短髮男子就趁這個空隙躲到房間陽台，隨後乙○○就到陽台去叫該短髮男子出來，該短髮男子就一直將衣服拉高擋住臉往客廳衝，在客廳時我就拉男子的衣服想看他的面貌為何人，乙○○也同時拿手機在進行蒐證，在拉扯過程中乙○○的手機遭該短髮男子擊落在地，李貞儒將手機撿起，但未立即歸還給乙○○，過程中該短髮男子反覆衝撞要從大門離開並與乙○○發生拉扯及衝撞，乙○○就被撞倒跌在小朋友的電動車上，該短髮男子就趁這個空檔離開現場等語（警卷第33至35頁）；於偵訊中證稱：當時是謝豐全打電話給告訴人，說從監視器看到我媳婦疑似與別人有不當男女朋友關係，所以我們就趕快去謝豐全的住處，當時被告及我媳婦都在房間內沒有穿衣服，當時我與告訴人要阻止被告離開租屋處，被告就推告訴人，導致告訴人跌倒手受傷等語（偵卷第13至14頁）。

　⒉經核證人乙○○與陳瓊雲之證詞，有關渠等前往上址，發現被告全裸在房內，之後被告穿上衣服欲從大門離開時，持續遮住臉部，告訴人持手機對被告拍攝之過程，手機掉落在地，復被告與告訴人發生拉扯，最後告訴人跌坐在一旁之電動車上等節，證述內容互核相符，且與本院勘驗上址客廳監視器錄影畫面及蒐證影像之情形無違，自堪採認。辯護意旨雖以證人乙○○指稱其跌坐之原因，係拉扯過程中重心不穩所致，而證人陳瓊雲則證稱，告訴人係遭被告衝撞或推倒，認渠2人證述不一，惟，被告既與告訴人發生拉扯，應有反覆推、拉之動作，則就旁人的角度觀之，證人陳瓊雲看見告訴人在遭被告推、拉之持續動作中往後跌坐，而據此證稱被告有推或衝撞之行為，應屬合理，難認渠2人之證詞出現重大歧異，而無不可採之理。再者，告訴人於事發翌日之112年7月29日上午11時7分許，至台南新樓醫院急診，經診斷受有右側手部破皮4公分之傷勢乙情，亦有上述診斷證明書、傷勢照片、病歷資料及彩色驗傷照片存卷足按。則依告訴人就診時，與本件案發時，存有時間上之密接性，且從告訴人遭被告拉扯致後倒跌坐，顯見拉扯之力道不小，從而，告訴人在被告拉扯其手部之施力過程中，因而受有手部破皮之傷勢，該受傷部位、傷口型態，均與告訴人所述遭傷害之情相合，而堪認告訴人確於遭被告拉扯過程中受傷無訛。

　⒊至告訴人固敘明其係返家後始發現受傷，然，因現場情形混亂，其當場未發覺有破皮流血，並不悖於常情，且指訴其事後發現之傷勢，係甫遭被告拉扯之狀況而造成，也與事理無違。再證人陳瓊雲證稱發現告訴人受傷之時點、情形，雖與告訴人之敘述略有出入，然因每個人之觀察能力及注意力所及之處有所不同，無從遽指為不可信；復關此細節部分，證人陳瓊雲自己前後之證述固亦稍有差異，然就被告如何造成告訴人受傷之主要情節及犯罪基本構成要件之事實，皆證述明確、前後一致，且與告訴人之指訴符合，並與客觀之證據互核相符，業論述如前，則尚無從僅因前開枝節之齟齬，影響其主要證述內容之可信性。

　⒋承上，告訴人之上開指訴，有證人陳瓊雲之證述、前揭診斷證明書、傷勢照片、病歷資料及彩色驗傷照片、本院勘驗上址客廳監視器錄影畫面及蒐證影像之勘驗筆錄暨附件擷圖等證據足為補強，而堪信為真。

　㈣又關於被告之主觀犯意部分，被告於事發當時有出手拉扯告訴人一情，業認定如上。而依卷附被告及告訴人之個人戶籍資料（原審卷第171、9至10頁）可知，被告為00年00月生、當時年約37歲之現役軍人，告訴人則係00年00月生、年約60歲之人，被告在年齡及體力上，顯較告訴人優勢。再者，被告之學歷為大學畢業，擔任軍職17年，業經其於本院審理中陳明在卷（本院卷第183頁），顯為智識正常之成年男子，則其對於抓住告訴人之手與其發生拉扯，有可能在拉扯間造成告訴人重心不穩跌倒、並進而於過程中受傷等節，主觀上應有所認知。詎被告仍於上開時、地對告訴人出手拉扯，且致告訴人因而受傷，皆經論敘如上，則堪認其主觀上有傷害之不確定故意甚明。

　㈤被告及辯護人另主張被告之行為，係因告訴人欲強行對被告拍照、妨礙被告離去，故屬正當防衛。然：

　⒈按刑法第23條之正當防衛，係以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為要件。因之正當防衛，必以基於防衛之意思，對於現在不法侵害所為之防衛行為，始足成立，倘非出於防衛之意思，則與正當防衛之情形有別。所謂不法之侵害，係指對於自己或他人之權利施加實害或危險之行為；所稱權利，則係指刑法及其特別法保護之法益。又所稱現在，乃有別於過去與將來而言。過去與現在，係以侵害行為已否終了為準；將來與現在，則以侵害行為已否著手為斷。若侵害已成過去，或預料有侵害而侵害行為尚屬未來，則其加害行為，均無由成立正當防衛（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8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因強制罪係屬開放性構成要件，可資判斷該當強制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範圍相當廣闊，故在強制罪之犯罪判斷，需以實質違法性判斷，將不具違法性之構成要件該當行為，排除於強制罪處罰範疇之外。亦即強制罪之成立應經實質違法性判斷，故強制行為之違法性乃決定於強制手段與強制目的之關係上，亦即以目的與手段關係作為判定是否具有違法性之標準，若就強暴脅迫之手段與強制目的兩者彼此之關係上，可評價為法律上可非難者，亦即以強制手段而達成目的之整體事實，係社會倫理之價值判斷上可責難者，則該強制行為方具有違法性；苟若行為人所為之強制行為僅是造成輕微之影響，則此種強制行為仍不具應以國家刑罰權加以制裁之可非難性，即不得逕以強制罪相繩，以避免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動輒得咎。

　⒉查，本案之起因，係告訴人接獲其子電話稱，有陌生男子裸身與李貞儒在上址內，告訴人乃與陳瓊雲共同前往，到場時果看見被告裸體在上址房間內，而因被告著裝後即遮掩臉部並欲離去，告訴人乃持手機對被告拍攝。惟依證人乙○○及陳瓊雲之前揭證述可知，告訴人所持之手機嗣掉落在地，之後才發生被告拉扯告訴人並致告訴人跌坐之情況，則被告為前揭拉扯行為時，告訴人已未對其持手機拍攝。又縱認告訴人欲察看被告之長相，妨礙到被告之順利離去，惟究其目的，係為釐清裸身與其當時媳婦李貞儒共處一室之人究係何人，且牽涉到其子對該人可能存有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而有立即保全證據之必要，復依卷內事證，並無證據可認告訴人對被告另有其他不必要之肢體接觸或攻擊行為，則告訴人之舉動對被告權利妨害之情節，尚屬輕微，足認告訴人所使用之手段、目的間尚屬相當，合乎一般社會合理性、相當性，尚不具社會倫理可非難性，要難認告訴人當時為看清被告之長相而為之上開行為，有何實質違法性可言，無從以刑法強制罪責論處。是以，告訴人當時既已因手機掉落而無法對被告拍照，且告訴人之舉動難認係妨害被告自由離去之強制犯行，自不得謂事發時，告訴人有對被告為現在不法侵害之行為，被告當無主張正當防衛之餘地。被告及辯護人上開所辯，難認有據。　

　㈥綜上各情，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三、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原審以被告犯行明確，論以被告傷害罪，固非無見，然認為被告主觀上係基於正當防衛之意思而為，僅逾越當時必要之程度而防衛過當，依刑法第23條但書規定減輕其刑，尚有未洽。被告提起上訴，以前揭情詞否認犯行，並指摘原判決對其判處罪刑之認定不當，雖無理由，然檢察官以本案被告應不符合正當防衛之要件，且原審之量刑過輕等為由提起上訴，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四、量刑：

　　本院審酌被告裸身與已婚同事李貞儒相處一室，致李貞儒斯時丈夫心生疑慮，而經到場之告訴人發現，並欲查看其長相時，竟基於傷害之不確定故意，與告訴人發生拉扯，致告訴人於過程中後坐跌倒，受有上述傷勢，侵害告訴人之身體法益，所為實有不該，自應予非難。又考量其否認犯行之態度，尚難認對其所為有所悔意。惟念其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素行尚可。酌以其犯罪之動機、手段、告訴人所受傷勢程度，兼衡其於審理時自承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已婚、與配偶及3名未成年子女同住、曾擔任軍職17年等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本院卷第18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翁逸玲提起公訴，檢察官莊立鈞提起上訴，檢察官曾昭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錦佳

　　　　　　　　　　　　　　　　　　　法　官　吳勇輝

　　　　　　　　　　　　　　　　　　　法　官　吳書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高曉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